
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2025 年以“申请-考核”制招收 

会计博士（DPAcc）考核安排 

一、日程安排 

日期 时间 活动安排 方式 

2025年 1月 8日（周三） 9:00-12:00 线上预报到 报到链接另行通知 

2025年 1月 12日（周日）至

1月 13日（周一） 
8:00-18:00 综合考核 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

（注：请所有考生须按时报到、提交资料，否则视为自动放弃综合考核资格） 

请于 2025 年 1 月 8 日（周三）中午 12:00 前提交以下电子版资

料至 zhaoww5@mail.sysu.edu.cn 

1. 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。 

2. 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，境外学位学历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

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。 

3. 报考材料中的《详细研究计划》（内容可更新）。 

4. 现直接任职单位介绍，内容应包括单位股权关系或行政隶属关系

全图、业务范围、单位规模、岗位设置架构图（须在架构图中标

注本人岗位位置）等，由现直接任职单位盖章。 

5. 凡未按期提交者，将被取消综合考核资格。 

二、综合考核安排 

（一）报到 

1. 时间：2025年 1 月 12 日（周日）上午 9:00-9:30 

2. 地点：中山大学（广州校区南校园）管理学院 

（二）提交纸质材料 

1.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 2份（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A4纸内）。 

2. 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 1 份，境外学位学历须



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原件及复印件（盖公章）。 

3. 报考材料中的《详细研究计划》一式 5 份（内容可更新）。 

4. 现直接任职单位介绍 1 份，内容应包括单位股权关系或行政隶属

关系全图、业务范围、单位规模、岗位设置架构图（须在架构图

中标注本人岗位位置）等，由现直接任职单位盖章。 

5. 凡未带以上资料者，将被取消综合考核资格。 

（三）考生培训 

为了保障综合考核的顺利进行，我院将于 2025 年 1 月 12 日（周

日）上午 9:30-10:00 对全体考生进行综合考核流程培训。 

（四）综合考核时间 

2025 年 1 月 12 日（周日）—13 日（周一），具体时间和安排另

行通知。 

（五）综合考核内容 

综合考核主要是对申请人的学科背景、专业素质、外语水平、学

术能力、培养潜质、心理素质及思想道德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，重点

考察申请人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、对本学科前沿知识和最新研究

动态掌握的情况、能否创造性地运用科学方法和专业知识研究和解决

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，以及是否具备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潜能和综合

素质。 

综合考核由外国语、业务课及综合能力 3 门考核科目构成。外国

语考核的成绩满分为 100 分，业务课考核的成绩满分为 200 分，综合

能力考核的成绩满分为 300 分。3 门考核成绩加总为综合考核成绩，



总分满分为 600分。 

1.笔试（100 分） 

①由学院安排命题，内容包含一般经济管理学科背景方面的专业英语

的阅读和写作等内容。 

②考试时长：120 分钟。 

③考试形式：闭卷笔试。 

④笔试成绩 60 分及以上为合格，成绩合格者方可参加面试。 

注：笔试不指定参考书。 

（1）时间：2025年 1 月 12 日（周日）上午 10:00-12:00 

（2）地点：中山大学（广州校区南校园）管理学院 

请考生携带身份证原件提前 15分钟入考场，成绩将于 2025 年 1

月 12日（周日）晚 24:00 前公布。面试顺序将以抽签方式决定。 

2.面试（满分 500分） 

参加面试的考生须准备 20分钟左右的 PPT，向面试小组作报告，

内容包括个人实践经历、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、对拟从事研究领域的

了解和看法、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，回答考核小组的

提问。 

（3）时间:2025 年 1 月 13 日（周一）具体时间和安排另行通知，请

笔试合格的考生提前半小时签到。 

（六）考核办法 

1. 考生在考核前以抽签方式决定面试顺序，考官对参加面试的考生

逐一进行面试。 



2. 考核采取即问即答的方式进行。必要时，考官可就相关问题进一

步提问。 

3. 考核评分：面试结束后，由考核小组成员现场独立为考生评分。

在评分前可召开考核小组会议，研究对考生的考核评价意见。考

核小组成员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为该考生的最终考核分数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1. 考生应关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DPAcc 官网相关通知，核对相关信

息，且保证通讯设备（含邮件、手机等）畅通。 

2. 考生应自觉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及检查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

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面试现场及其他相关会场的秩序； 

3. 对在面试考核过程中有违规违纪行为的考生，一经查实，按照国

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

规定，进行严肃处理，取消录取资格，记入考生的诚信档案。 

四、其它具体事宜请考生留意学院网站、邮件或现场通知。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赵老师：（020）84110377，zhaoww5@mail.sysu.edu.cn 

 

 

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

2024年 12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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